
决议

2018 – 研究问题（专利）

抵触专利申请

背景：

1) 本决议涉及与相同或不同申请人在先递交并在后公开的专利申请（抵触申

请）相抵触的专利申请。

2) 为了本决议的目的：

 如果于在后递交的专利申请之前递交的第一专利申请于在后递交的专利

申请的有效申请日之前公开，则第一专利申请落入公众可获得的现有技

术的标准定义。在大多数司法管辖中，专利申请在申请日之后的公开日

被公开，意味着存在时间窗，在该时间窗内，在后递交的申请可能在第

一申请的公开之前被递交。如果在后递交的专利申请在第一专利申请被

公开之前被递交，则负责审查的专利局必须确定第一专利申请是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排除在后递交的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的可专利性。

此情况下的第一专利申请这里将称为秘密现有技术。

 自抵触是指这样的情况，其中秘密现有技术与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

申请人和/或发明人的在后递交申请“相冲突”。

3) 由于不同司法管辖对抵触申请的处理方式不同，一个司法管辖认为可专利

的权利要求往往在另一个司法管辖是不可专利的。这导致在一个国家可能

堆积多个专利而在另一国家却无法获得相同或类似保护的情况。多国发明

人、企业联合研究、大学-企业联合研究、以及全球化都使得该情况更加复

杂。

4) 从 AIPPI的国家和地区组和独立会员收到了 44份报告，提供了关于与本决

议有关的国家和地区法律的详细信息和分析。AIPPI总报告团评议了这些报

告并提炼出总结报告（见下方链接）。

5) 在 2018年 9月的 AIPPI坎昆全球大会上，专门研究委员会对本决议的主题

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了再次讨论，然后，AIPPI执行委员

会采用了本决议。



AIPPI决议包括：

1) 原则上，协调抵触专利申请的处理是有益的。

2) 秘密现有技术被公开之后应当仅在新颖性审查中用于评价在后递交申请的

权利要求。秘密现有技术除摘要之外的全部内容应当被考虑。

3) 可针对秘密现有技术应用的新颖性审查标准应当与非秘密现有技术的新颖

性审查标准相同。

4) 秘密现有技术不应在创造性/显而易见性审查中用于评价在后递交申请的权

利要求。

5) 不应规定在新颖性审查中避免自抵触，但仅规定充分认识到单个权利要求

的多项和部分优先权。

6) 国际申请应当基于相关公开文本的国际申请日或有效优先权日中的较早日

期而被作为秘密现有技术对待。

7) 仅在国际申请已进入其国家/地区阶段的司法管辖中，国际申请应被视为秘

密现有技术。

链接：

学习指南

总结报告

国家和地区组及独立会议报告

http://aippi.org/wp-content/uploads/2018/01/Conflicting-patent-applications-Study-Guidelines-29Jan2018.pdf
http://aippi.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Summary_Report_Conflicting-patent-applictions_10August2018.pdf
http://aippi.org/committee-publications/?committee-id=54299

